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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丰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2,17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2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170 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

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量为 1,302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

始发行量为 868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根据《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9,766.88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17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53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30370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

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认购资金应当于 T+2日 16:00�前到账。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 7月 3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

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年 7 月 30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华丰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

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928,8928

末“5”位数 38651,88651,91381

末“7”位数 2377110,7377110,2207638

末“8”位数

71115159,07246215,66999014,63115462,

12759033,37661743,2749112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华丰股份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9,53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华丰股份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IPO 网下申购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年 7月 2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 9,042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

称

配售对象名

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万

股）

1 严学文 严学文 39.43 150

2 王致勤 王致勤 39.43 150

3 龚岚 龚岚 39.43 150

4 倪威 倪威 39.43 150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

公告（2020 年第 4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公告（2020 年第 6 号）》

及 2020年 7月 29日发布的《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公告（2020年第 1号）》，有 46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属于禁止配售对象，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

（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青岛汇隆华泽投资

有限公司

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

限公司

39.43 150

2 关子坤 关子坤 39.43 150

3 吴炳池 吴炳池 39.43 150

4

新疆信辉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新疆信辉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39.43 150

5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39.43 150

6 伍学明 伍学明 39.43 150

7 徐惠民 徐惠民 39.43 150

8 吕燕青 吕燕青 39.43 150

9 徐俭芬 徐俭芬 39.43 150

10 黄志宗 黄志宗 39.43 150

11 黄惠明 黄惠明 39.43 150

12 黄小英 黄小英 39.43 150

13 刘剑芬 刘剑芬 39.43 150

14 周文伟 周文伟 39.43 150

15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39.43 150

16 柴萌 柴萌 39.43 150

17 吴仲毅 吴仲毅 39.43 150

18 于国柱 于国柱 39.43 150

19 黄凤祥 黄凤祥 39.43 150

20 朱沪萍 朱沪萍 39.43 150

21 翟纯 翟纯 39.43 150

22 范博 范博 39.43 150

23 沈耀亮 沈耀亮 39.43 150

24 梁隆惠 梁隆惠 39.43 150

25 杨清芬 杨清芬 39.43 150

26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一村源启 7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9.43 150

27 葛伟荣 葛伟荣 39.43 150

28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明达尊享 2 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9.43 150

29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明达尊享 1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9.43 150

30 王桂英 王桂英 39.43 150

31 朱成寅 朱成寅 39.43 150

32 周君明 周君明 39.43 150

33 廖晓东 廖晓东 39.43 150

34 黄婉文 黄婉文 39.43 150

35 顾鹤富 顾鹤富 39.43 150

36 王锦萍 王锦萍 39.43 150

37 张旭 张旭 39.43 150

38 黄小娟 黄小娟 39.43 150

39 黄亮富 黄亮富 39.43 150

40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呈瑞和兴 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9.43 150

41 欧阳烛宇 欧阳烛宇 39.43 150

42 侯秀兰 侯秀兰 39.43 150

43 陈峰 陈峰 39.43 150

44 皮郁清 皮郁清 39.43 150

45 林越杰 林越杰 39.43 150

46 章向东 章向东 39.43 150

剔除上述无效申购后，剩余 2,806 个投资者管理的 8,992 个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

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1,339,6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1,339,690 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金（A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466,57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34.83%；企业年

金和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189,60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

的 14.15%，其他类型投资者（C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683,520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

有效申购数量的 51.02%。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

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

金和社保基金

（A类）

466,570 34.83% 1,086,335 50.06% 0.02328343%

企业年金和保

险资金（B类）

189,600 14.15% 245,216 11.30% 0.01293333%

其他类型投资

者（C类）

683,520 51.02% 838,449 38.64% 0.01226663%

总计 1,339,690 100% 2,170,000 100%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配售原

则，其中零股 888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123、021-6882680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华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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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657,75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4055%。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0年8月6日。

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2018年6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拟向34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2,257,500股，授予价格为8.27

元/股，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年6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018年6月16日至2018年6月25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网站等内部系统进行

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8年6月26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监

事会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2018年7月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摘要的议案》、《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时一并披露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2018年7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调整后，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2,257,500股股调整为 2,237,500股， 并确定向33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2,237,500股，授予日为2018年7月16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2018年7月27日，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公司股份总数增加至162,245,500股。

2019年7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对因从公司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

6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21,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8.105元/股（另加上同期银行利息及

分红税款）；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其余325名激励对象可予以解锁，解锁数量886,600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162,245,500股的0.5465%。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9年10月31日，公司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公司股份总数减少为162,224,500股。

2020年7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对因从公司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

9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14,4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7.935元/股（另加上同期银行利息及

分红税款）；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其余316名激励对象可予以解锁，解锁数量657,750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162,224,500股的0.4055%。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成，具体情况如下：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

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解锁条件以2017年业绩为基数。 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解锁条件为：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4%

2019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1,427,649,

292.41元， 较2017年度营业收入969,

473,942.08元增长47.26%，高于股权激

励要求的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44%的解锁条件。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考核办法》，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

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业绩完成率确

定其解除限售的比例。

（1）评价结果为优秀的，可解锁对应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

（2） 评价结果为合格的， 可解锁对应解锁期限制性股票的

80%，不能解锁的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

（3）评价结果为合格的，对应解锁期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股权激励计划中316名激励对象在考核

期内绩效考核结果均达到优秀，满足解

锁条件；9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解

锁条件，将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均已达成，除因离职的9

名对象需回购注销外，其余316名激励对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可以解锁，解锁数量为已获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30%。 根据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之授权，董事会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比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王永 副总经理 75,000 22,500 30%

2 任月吉 副总经理 75,000 22,500 30%

3 宋建玲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75,000 22,500 30%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225,000 67,500 30%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313人） 1,967,500 590,250 30%

合计（316人） 2,192,500 657,750 30%

注：上述解锁不包含因离职不符合解锁条件的9名激励对象，公司将对其已获授尚未解锁的14,400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8月6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657,750股。

（三）董事、监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大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证券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29,900 -657,750 672,15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0,894,600 657,750 161,552,350

总计 162,224,500 0 162,224,500

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9名激励对象已不具备激励资格，其所持14,4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公

司总股本将由162,224,500股变更为162,210,100股，上述事项正处于债券人通知期间，尚未办理注销手续。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解锁、回购价格调整、回购的相关事项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规定；除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需进行回购外，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成就，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回购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

计划》的规定。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

股份公告手续、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已授权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4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请做好正平路桥建设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正平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逐项落实，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回复，具体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请做好正平路桥建设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该事项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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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金生光先后办理完成解除质押股份4,311.6313万股、 再质押股份4,

311.6313万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生光持有公司14,925.5273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6525%。 本次办理解除质

押及再质押业务后，金生光累计质押14,925.5273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生光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117.266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5661%；累计

质押31,117.2663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55.5661%。

●本次质押的股票为场外质押，质权人为银行，质押融资用途为偿还借款，缓释股票质押风险。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金生光关于其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

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近日，金生光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311.6313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解除质押

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6993%，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解质股份

（万股）

解质股

份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解质股

份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剩余被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剩余被

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剩余被

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金生光

3,

277.1232

21.9565

%

5.8520

%

2020.7.24

14,

925.5273

26.6525

%

14,

925.5273

100%

26.6525

%

1,

034.5081

6.9311

%

1.8473

%

2020.7.27

合计

4,

311.6313

28.8876

%

7.6993

%

/

14,

925.5273

26.6525

%

14,

925.5273

100%

26.6525

%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已用于办理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详见下文。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近日，金生光将其持有公司4,311.6313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以下简称“青海

银行” ）。 本次股票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

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万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资

金

用途

金生

光

是

4,

311.6313

否 否

2020.7.3

0

2023.7.31

青海银

行

28.8876

%

7.6993

%

偿还借款，

缓释股票质

押风险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金生

光

14,

925.5273

26.6525

%

10,

613.8960

14,

925.5273

100.000

0%

26.652

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生

辉

5,942.8594

10.6122

%

5,

942.8594

5,

942.8594

100.000

0%

10.612

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阳

光投

资

5,

244.4100

9.3649

%

5,

244.4100

5,

244.4100

100.000

0%

9.3649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飞

梅

2,382.0725

4.2537

%

2,

382.0725

2,

382.0725

100.000

0%

4.2537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李建

莉

2,181.2963

3.8951

%

2,

181.2963

2,

181.2963

100.000

0%

3.8951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飞

菲

275.6880

0.4923

%

275.6880 275.6880

100.000

0%

0.4923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王生

娟

82.7064

0.1477

%

82.7064 82.7064

100.000

0%

0.1477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马金

龙

82.7064

0.1477

%

82.7064 82.7064

100.000

0%

0.1477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合计

31,

117.2663

55.5661

%

26,

805.6350

31,

117.2663

100.000

0%

55.566

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生光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14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1.0378%，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5.6071%，对应融资余额7,340.079991万元，本次质押融资款项将用于偿还该笔借款；金生光未来一年内到期

（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股。 截至目前，金生光资信状况良好，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收

益、股票红利等其他收入，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生光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6、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票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股票质押不会对股东向上市公司委派董事席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

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票质押不存在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7、控股股东的资信状况

截至目前，金生光无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金生光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为自有资金、投资收益、股票

红利等其他收入等，偿债风险可控。

8、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不存在金生光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公司为金生光提供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其他资金往来、

关联交易、对外投资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9、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本次质押为场外质押，质权人为银行，质押融资用途为偿还借款，缓释股票质押风险。 目前金生光股票质押率虽然较

高，但不存在强制平仓风险，质押风险总体可控。 金生光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

平仓风险。 金生光将加快资金回笼，降低质押融资金额，合理控制质押比例，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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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力图” 或“发行人” ）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 （2018年修订）》（上证发[2018]

115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2018年修订）》（上证发[2018]42号）等

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佳力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29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

先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

告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8月3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

为1手。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

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

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

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基数为30,000万元，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当包销比例超

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

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

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佳力图本次公开发行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20年7月30日（T日）结束。根据

2020年7月28日（T-2日）公布的《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佳力转债发行申购结果

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佳力转债本次发行30,000万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3,000,000张（300,000手），发行日期为2020年7月30日

（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1、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发行人原有限售条件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120,529手，即120,529,000元；最终向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佳力

转债总计为120,529手，即120,529,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18%，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有效认购数量（手） 实际获配数量（手）

1 南京楷得投资有限公司 116088 116088

2 王凌云 231 231

3 杜明伟 219 219

4 袁祎 219 219

5 郭端晓 206 206

6 闫景斌 181 181

7 赵涛 178 178

8 叶莉莉 173 173

9 李林达 173 173

10 陈强 172 172

11 陈钢 172 172

12 贺向东 172 172

13 张国强 150 150

14 高健 147 147

15 刘洋 138 138

16 梁立平 138 138

17 刘嵘 122 122

18 张星月 122 122

19 王继鸿 107 107

20 游亮 92 92

21 姚远 84 84

22 许海进 84 84

23 韩欣 82 82

24 吴振翔 56 56

25 田俊 56 56

26 张定樑 55 55

27 陈忠波 45 45

28 董海凤 45 45

29 周斌 43 43

30 周晓军 43 43

31 陈贯南 40 40

32 周金阳 38 38

33 钱伟 38 38

34 李光存 34 34

35 钟新亮 32 32

36 赖钧健 32 32

37 孟令然 32 32

38 蔡义军 30 30

39 孙明迪 30 30

40 刘源 29 29

41 胡伯 26 26

42 程姗 24 24

43 许亚楠 24 24

44 马娟 20 20

45 王丽萍 20 20

46 鲍郑军 17 17

47 王松利 16 16

48 刘银灿 16 16

49 庆克俊 15 15

50 邢吉斐 15 15

51 李倩 13 13

52 陈洁 13 13

53 吴亭柯 12 12

54 顾春兵 12 12

55 高文军 12 12

56 闫树涛 9 9

57 周秋云 8 8

58 张甲莹 8 8

59 张瑞 8 8

60 张子娟 8 8

61 吕磊 7 7

62 刘晓露 6 6

63 费秀荣 6 6

64 杨志臣 6 6

65 许益彰 6 6

66 周浩 6 6

67 马嘉 6 6

68 周平 6 6

69 王云 6 6

70 吕玲 6 6

71 王朋 6 6

72 孙雨春 5 5

73 周亮 5 5

74 高峰 5 5

75 逯能辉 3 3

76 李艳艳 3 3

77 贾方斌 3 3

78 任程程 3 3

79 储昭蔚 3 3

80 刘璐瑗 3 3

81 刘宇云 3 3

82 何俊 2 2

2、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最终向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佳力转债总计为34,160手，即34,160,

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1.39%。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佳力转债总计为145,311手，即145,311,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48.43%，网上中签率为0.00189504%。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本次网上申购有效申购户数为7,838,284户，有效申购数量为7,667,947,249手，

配号总数为7,667,947,249个，起讫号码为100,000,000,000-107,667,947,248。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7月31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于2020年8月3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

例（%）

有效申购数量

（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实际获配金额（元）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100 120,529 120,529 120,529,000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00 34,160 34,160 34,160,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00189504 7,667,947,249 145,311 145,311,000

合计 7,668,101,938 300,000 300,000,000

四、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佳力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20年7月28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

公告》，投资者亦可到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苏源大道88号

电话：025-84916610

联系人：李林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电话：010-8645158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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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

规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

分网上发行” ）。 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的

《实施细则》。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可转债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0年7月31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T日

9:30～11:30，13:00～15:00。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

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二）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参与网上申

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对于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证券

公司在中签认购资金交收日2020年8月5日前（含T+3日），不得为其申报撤销指定交易以及注销相应证

券账户。

（三）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

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

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0年8月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手或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

的最小单位为1手。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五）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

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及主承销

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六）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5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500,000万元，主承

销商根据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

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5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

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

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七）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

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

的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

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八）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发行方案要点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隆20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1092号”文核准。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

发行公告已刊登于2020年7月29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投资者亦可到上

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

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共发行50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5,000万张，500万手，按面值发

行。

2、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30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1.325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0元/手转

换成手数，每1手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1325手可转债。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

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隆基股份现有A股总股本3,772,016,757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A股股东可优先认

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约4,997,922手，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58%。 其中，原A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有3,767,549,777股，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约4,992,004手，原A股有限售条件股东持

有4,466,980股，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约5,918手。

3、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向网上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5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

商包销。 包销基数为500,000万元，主承销商根据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

果和包销金额，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50,

000万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

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4、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申购代码为“783012” ，申购简称为

“隆20发债” 。 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10张，1,000元），超过1手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每

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千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申购时，投资者

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5、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30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

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6、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7月31日（T日）。

7、本次发行的隆20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隆20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8、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隆20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038” 。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1、优先配售数量

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上限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30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持有的隆基股份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1.325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0元/

手的比例转换成手数，每1手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1325手可转债。

2、原A股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A股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764012” ，配售简

称为“隆20配债” 。

（2）认购1手“隆20配债” 的认购价格为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00元），超过1

手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3）若原A股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有效认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认购

量获购隆20转债，请原股东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隆20配债” 的可配余额。

（4）认购程序

①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②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

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证

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③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④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3、原A股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式

原A股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网下认购的方式，在主承销商处进行。

①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30日（T-1日）。

②优先配售认购时间：2020年7月31日（T日），上午11:30前，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③优先配售缴款时间：2020年7月31日（T日），上午11:30前。

（2）发送认购文件

原A股有限售条件股东参与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应在申购日2020年7月31日（T日）11:30前，将

以下认购文件发送至主承销商邮箱ipo8@guosen.com.cn处。 邮件标题为“有限售条件股东全称+优先

认购隆20转债” ，邮件是否收到请以邮箱回执为准。 全套认购文件包括：

① 《网下优先认购表》扫描件（股东签字或盖章）及EXCEL电子版（请确保扫描件与电子版内容

一致）

② 股东身份证明扫描件（营业执照或身份证）

③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扫描件

④ 股东授权委托书扫描件（如有）

⑤ 经办人身份证扫描件（如有）

《网下优先认购表》见本公告附件。

邮件收悉以收到时间为准，若多次发送，以截止时间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为准。原A股有限售条件股东

《网下优先认购表》 扫描件一旦发送至主承销商指定电子邮箱， 即被视为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认购要

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主承销商不接受原无限售条件股东在主

承销商处通过网下认购的方式进行优先认购。

（3）缴纳认购资金

参与优先认购的原A股有限售条件股东必须在2020年7月31日（T日）11:30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划付时请在备注栏注明“原A股有限售条件股东上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和“隆基优先”字样。如

原A股有限售条件股东上海证券账户号码为：B123456789，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B123456789隆基

优先。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为无效认购，未填写汇款用途或备注内容，或账户号码填写错

误的，主承销商有权认为其认购无效。

主承销商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港支行

账号： 4000029129200448871

联行行号： 27708291

大额系统行号： 102584002910

开户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国际商品交易大厦一楼

开户行联系人： 王婷

银行查询电话： 0755-82461390、82462546

银行传真： 0755-82461390

原A股有限售条件股东须确保认购资金于2020年7月31日（T日）11:30前汇至上述指定账户。 原A

股有限售条件股东认购数量大于认购上限的部分为无效认购， 主承销商有权认定其认购数量即为认购

上限；认购数量小于认购上限（含认购上限），则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 请原A股有限售条件股东仔细核

对汇款信息并留意款项在途时间，以免延误。

认购资金将直接作为认购款。扣除实际的认购金额后，认购资金若有剩余，则余额部分将于2020年8

月4日（T+2日）按汇入路径返还。 认购资金在认购冻结期的资金利息按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

护基金所有。

（4）验资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对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认购资金的到账情

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5）律师见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4、原A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

5、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的余额网

上申购部分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1、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0年7月31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

30—11:30，13:00—15:00，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

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2、申购代码为“783012” ，申购简称为“隆20发债” 。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10张，1,

000元），超过1手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千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

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3、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参与网上申购的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4、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

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

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5、不合格、休眠和注销的证券账户不得参与可转债的申购。

6、投资者在T日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7、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在公证部门监督下根据总配号量和中签率组织

摇号抽签，按摇号抽签结果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1手。 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

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8月4日（T+2日）日终有足额

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手或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

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向网上发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5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

销。 包销基数为500,000万元，主承销商根据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

包销金额，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50,000万

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

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8989号西安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孵化中心B座

电话：029-81566863

联系人：刘晓东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层至26层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20层

电话：0755-8198113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